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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政发〔2020〕37号                签发人：尹叶邦
关于上报梁河县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资金小厂乡友义村油竹坝茶厂改造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
梁河县人民政府：

根据《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安排》预告函的通知（云沪滇办〔2020〕1号）文件精神，下达给小厂乡人民政府项目资金160万元，用于小厂乡友义村油竹坝茶厂改造建设,收到项目资金文件后我乡高度重视，严格按照建设内容，及时组织力量编制完成《梁河县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资金小厂乡友义村油竹坝茶厂改造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资金主要用于小厂乡友义村油竹坝茶厂改造建设项目，通过项目实施预计可以带动（4000多人）群众增收致富，项目计划总投资253.94万元（其中，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160万元，茶厂使用方自筹93.94万元），项目投资概算及资金筹措使用计划如下：

（一）厂房改造建设。计划投入资金为128.94万元，由上海市对口帮扶项目资金解决35万元，由乡人民政府实施结算；剩余93.94万元由茶厂使用方自筹，自筹资金部分由茶厂使用方实施结算。

（二）机械设备采购。计划投入资金为123.4万元，全部由上海市对口帮扶项目资金解决。

（三）项目管理费用（包括开展项目规划设计、招标采购、工程监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管理系列工作等方面相关费用开支）。根据扶贫项目实施管理相关规定，可提取项目资金总额的1%用于项目管理费用，即：该对口帮扶项目资金中有1.6万元用于项目管理；项目管理费用不足部分，其他资金予以解决。
此方案于2020年5月12日评审已通过，并按专家及县扶贫办意见进行修改完善，现将《梁河县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资金小厂乡友义村油竹坝茶厂改造建设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恳请县人民政府准予批准实施为盼。

妥否，请批示。

附：1.梁河县2020年上海市对口帮扶资金小厂乡友义村油竹坝茶厂改造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小厂乡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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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小厂乡党政办公室　　　　　　        2020年5月13日　
